
青海饲草料产业科技创新协会标准化文件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目的

为规范青海饲草料产业科技创新协会标准化文件的管理，确保文

件的完整性、准确性、有效性和可追溯性，促进协会各项工作有序开

展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本制度适用于协会内所有标准化文件的编制、审批、发布、分发、

使用、修订、废止、归档等环节的管理，涵盖协会业务活动、管理工

作等方面形成的各类标准化文件。

第三条 定义

标准化文件是指协会为规范工作流程、明确职责要求、统一操作

标准等而制定的，具有规范性、指导性和约束力的文件，包括但不限

于章程、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、技术标准、工作指引等。

第二章 文件的编制与审批

第四条 编制要求

1.标准化文件的编制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要求以及协

会的实际情况。

2.文件内容应明确、具体、可操作，逻辑清晰，术语统一，格式

规范。

3.文件编制部门应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充分调研、论证，确保文件

全
国
团
体
标
准
信
息
平
台



的科学性和适用性。

第五条 审批流程

1.部门起草的标准化文件，经本部门负责人审核通过后，提交协

会办公室进行形式审查，审查内容包括文件格式、文字表述等。

2.形式审查通过的文件，根据文件的重要程度和涉及范围，分别

提交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审批。

3.审批通过的文件方可进入发布环节。

第三章 文件的发布与分发

第六条 发布

1.经审批通过的标准化文件，由协会办公室统一编号、登记，并

以协会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。

2.发布的文件应明确生效日期、适用范围等信息。

第七条 分发

1.协会办公室负责将发布的标准化文件按照规定范围进行分发，

分发对象包括协会各部门、相关成员单位等。

2.分发时应做好记录，领取人需签字确认，确保文件分发到位。

第四章 文件的使用与管理

第八条 使用要求

1.协会各部门及相关人员应严格按照标准化文件的规定开展工

作，确保文件的有效执行。

2.使用者发现文件存在问题或不适用情况时，应及时向协会办公

室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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